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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5月17日（周五）14:30
网络投票时间：2024年 5月 17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

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4年5月17日的交易时间，即9:15-9:25，9:30-11:30和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开始
投票的时间为 2024年 5月 17日上午 9:15，结束时间为 2024年 5月 17日下午 3:
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河南省洛阳市高新区滨河路20号 公司三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副董事长高理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和《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7.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29人，代表股份439,663,567股，占上市公司总

股份的46.914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8人，代表股份439,293,567股，占上市公司总股

份的46.8745％。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1 人，代表股份 370,000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395％。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4人，代表股份3,544,969股，占上市公司

总股份的0.3783％。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13人，代表股份3,174,969股，占上市公司总

股份的0.3388％。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1人，代表股份370,0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395％。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审议了议案，以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

方式对所审议案进行了投票表决，具体情况如下：
会议审议并通过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上进行述职。
表决情况：
同意439,656,06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3％；反对7,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537,46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7884％；反对7,5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11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2、审议通过《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
同意439,656,06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3％；反对7,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537,46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7884％；反对7,5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11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3、审议通过《2023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情况：
同意439,656,06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3％；反对7,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537,46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7884％；反对7,5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11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4、审议通过《关于2023年度的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439,656,06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3％；反对7,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537,46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7884％；反对7,5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11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5、审议通过《关于2023年度的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439,656,06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3％；反对7,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537,46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7884％；反对7,5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11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
效表决权的2/3以上同意。

6、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及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
案》

表决情况：
同意 439,652,26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74％；反对 11,

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26％；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533,66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812％；反对 11,

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3188％；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7、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及子公司 2024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
案》

表决情况：
同意 439,652,26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74％；反对 11,

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26％；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533,66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812％；反对 11,

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3188％；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8、审议通过《关于续聘财务审计机构及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439,652,26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74％；反对 11,

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26％；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533,66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812％；反对 11,

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3188％；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9、审议通过《2023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表决情况：
同意 439,652,26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74％；反对 11,

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26％；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533,66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812％；反对 11,

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3188％；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10、审议通过《关于董事、监事2023年度薪酬及2024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4,080,16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238％；反对 11,3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76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533,66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812％；反对 11,

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3188％；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11、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439,656,06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3％；反对7,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537,46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7884％；反对7,5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11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
效表决权的2/3以上同意。

12、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439,656,06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3％；反对7,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537,46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7884％；反对7,5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11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13、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439,656,06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3％；反对7,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537,46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7884％；反对7,5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11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14、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439,652,26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74％；反对 11,

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26％；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533,66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812％；反对 11,

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3188％；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15、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439,652,26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74％；反对 11,

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26％；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533,66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812％；反对 11,

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3188％；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16、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439,652,26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74％；反对 11,

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26％；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533,66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812％；反对 11,

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3188％；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17、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439,652,26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74％；反对 11,

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26％；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533,66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812％；反对 11,

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3188％；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18、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防范控股股东及关联方资金占用制度〉的议
案》

表决情况：
同意439,656,06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3％；反对7,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537,46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7884％；反对7,5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11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19、审议通过《关于延长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
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439,448,46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511％；反对 215,

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489％；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329,86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3.9322％；反对215,

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0678％；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
效表决权的2/3以上同意。

20、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向特定对象
发行A股股票相关事宜有效期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439,488,16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601％；反对 175,

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399％；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369,56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5.0521％；反对175,

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9479％；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
效表决权的2/3以上同意。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张弘律师、张爽律师见证，并出具了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关于洛阳北方玻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
会的法律意见书》，结论意见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
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议事规则》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
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洛阳北方玻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5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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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北方玻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4年5月17日（星期五）上午10: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4年 5月 17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

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5月17日上午9:15一9:25，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4年5月17日9:15-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地点：安徽省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莲花路 1307号公司会议室；
3、表决方式：现场投票、网络投票；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陈先保先生。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

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 191名，代表股份

307,029,31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61.8080％。其中除公司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以下
简称“中小股东”）190名，代表股份 111,705,67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22.4874％。

（1）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13名，代表股份数为 210,672,
38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4104％；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12人，代表股份15,348,74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899％。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78人，代表股份96,356,92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19.3976％；其中，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178人，代表股份 96,356,
92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3976％。

根据法律法规相关规定，公司回购专用账户股份不享有股东大会表决权。
公司目前存续的第五期、第七期、第八期、第九期员工持股计划全体持有人均放
弃因参与员工持股计划而间接持有公司股票对应的表决权，故第五期、第七期、
第八期、第九期员工持股计划对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不享有表决权。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列席了会议。
二、提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经与会股东认真审议，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方式及网络投票方式

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2023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同意 307,029,31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111,705,67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 307,029,31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111,705,67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 307,029,31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111,705,67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四）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同意 307,029,31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111,705,67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五）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同意 307,029,31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111,705,67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六）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3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同意 307,029,31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111,705,67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七）审议通过《关于续聘2024年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 292,283,21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5.1972％；反对 14,

746,09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4.802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96,959,57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 86.7991％ ；反对 14,746,099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3.2009％；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八）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同意 306,956,85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764％；反对 72,

46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36％；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111,633,20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99.9351％；反对72,46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649％；
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九）审议通过《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进行投资理财的议案》；
同意 288,308,09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3.9025％；反对 18,

721,21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6.097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92,984,45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 83.2406％ ；反对 18,721,218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6.7594％；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十）审议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同意 307,029,31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111,705,67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申请2024年度银行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同意 307,029,31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111,705,67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十二）审议通过《关于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同意307,024,61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5％；反对4,7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111,700,97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 99.9958％；反对 4,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42％；
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十三）审议通过《关于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同意307,024,61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5％；反对4,7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111,700,97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 99.9958％；反对 4,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42％；
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十四）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 307,029,31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111,705,67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
以上审议通过。

（十五）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同意 307,029,31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111,705,67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
以上审议通过。

（十六）审议通过《关于修订＜独立董事任职及议事制度＞的议案》；
同意 274,168,98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89.2973％；反对 32,

860,33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702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78,845,34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 70.5831％ ；反对 32,860,334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9.4169％；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十七）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同意307,024,31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4％；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6％。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111,700,67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99.9955％；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
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45％。

（十八）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关联交易制度＞的议案》；
同意 307,029,31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111,705,67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十九）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对外担保制度＞的议案》；
同意 307,029,31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111,705,67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二十）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同意 307,029,31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111,705,67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陈杨律师、卓海萍律师现场见证，并

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 本次
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二）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出具的《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关于洽洽食品

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洽洽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五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557 证券简称：洽洽食品 公告编号：2024-032
债券代码：128135 债券简称：洽洽转债

洽洽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山东沃华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3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已获 2024年 4月 19日召开的公司 202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
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权益分派方案情况
（一）2024年 4月 19日，公司 202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 2023年

度利润分配预案》（以下简称利润分配方案）。根据该方案，公司以现有总股本
577,209,6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2.50 元（含税），共计
派发现金红利144,302,400.00元（含税），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上述
利润分配预案披露后至权益分派实施公告确定的股权登记日前，公司总股本发
生变动的，公司将按照现金分红总额不变的原则，相应调整分配比例。

（二）自利润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因此分
配红利总金额及分配比例均不变。

（三）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与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利润
分配方案一致。

（四）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距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
未超过两个月。

二、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
公司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577,209,6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2.50元（含税；扣税后，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
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2.25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
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
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
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
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
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
个月（含1个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0.5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
的，每10股补缴税款0.25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三、权益分派日期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4年 5月 23日，除息日为：2024年 5月 24

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权益分派对象为：截止2024年5月23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
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一）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

2024年5月24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
户。

（二）以下 A 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1

股东账号

08*****932

股东名称

北京中证万融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三）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4年5月7日至登记日：2024年5
月23日），如因自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山东省潍坊市高新区梨园街 3517 号
咨询联系人：赵彩霞
咨询电话：0536-8553373
传真电话：0536-8553373
七、备查文件
1.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3.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山东沃华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五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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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沃华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南京我乐家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5月17日下午
15:00-16:30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通过视频和网络互动形式召开
2023年度暨2024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现将召开情况公告如下：

一、业绩说明会召开情况
公司于2024年5月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和《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披露《关于召开 2023年度暨
2024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4-021）。2024年 5月 17
日，公司董事长NINA YANTI MIAO（缪妍缇）女士、副董事长兼总经理汪春俊
先生、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徐涛先生、财务总监黄宁泉女士、独立董事黄奕
鹏先生出席了本次说明会，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就投资者关注的
问题进行了回复。

二、投资者提出的主要问题及公司回复情况
问题1：公司怎样响应政策提升投资者获得感？
回复：公司自2017年踏入资本市场以来，始终坚持现金分红回馈股东，上

市七年来，公司累计分红六次，累计分红金额3.53亿元，占分红年度累计净利
润的41.37%，占 IPO募集资金净额的96.66%，这是我们对股东信任的坚定回
应，也是企业责任和承诺的体现，未来我们将以坚定的步伐和不变的承诺，为
股东带来长期稳定的回报，携手共创价值高地。

问题2：人才发展方面公司有哪些措施？
回复：在人才管理方面，公司注重管培生的培养，建立了完善的选拔、管

理及培训机制，不断迭代人才管理工具，通过数字化平台和创新线下活动，我
乐商学院已成为公司人才培养与发展的主要储备基地，也成为企业文化的传
播端口。同时，聚焦公司战略推动与行业前沿发展，不断提高干部及核心岗
位人员的专业能力、管理能力，提升团队凝聚力，为公司选拔、培养和发展人

才做好长期准备，为公司的战略落地执行提供组织保障。
问题3：公司未来侧重点在哪个方面？如何把公司做大做强？
回复：公司聚焦中高端品牌差异化定位，坚持原创设计，以市场需求为导

向，以高频迭代保持产品创新活力，以打造零售端业务能力为重点，优化销售
渠道建设，持续发掘空白城市和扩品类、扩店效的增长潜力，持续提升公司管
理效能和核心竞争力。

问题 4：公司成立整装事业部，并积极推进与重点装企合作，为后续整装
渠道发展夯实基础。这一赛道不断涌入竞争者，我乐家居有什么独家优势可
以分享吗？

回复：公司整装业务以探索中高端定位的整装需求为切入点，不卷于流
量品牌，突出产品原创设计，门墙柜花色通用，实现厨衣门墙软一体化自产交
付。

问题5：截至2023年末，我乐家居只增加了22家门店，并且毛利率最高的
直营店数量比 2022年减少了 10家。今年开始，我乐的开店计划是怎么布局
的？是否会重点扩张毛利率最高的直营店？

回复：2024年公司将重点发掘和实现空白城市开店和扩品类、扩店效的
增长潜力，在开店方面加大招商资源配置，聚焦空白城市的拓展，同时对现有
存量店面进行优化及汰换；直营店继续深耕南京、上海、杭州、无锡、济南市
场，扩张重心仍是经销门店。

本次说明会具体情况详见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其
中关于公司计划的表述不构成承诺，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公司对
长期以来关注和支持公司发展并积极提出建议的投资者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南京我乐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5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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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我乐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3年度暨2024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召开情况的公告


